
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 

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情况的报告 

 

按照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自治区财政厅开展 2023 年度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呼财绩〔2024〕7 号）文件要求，我局高度重视，认真组

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随文上报，请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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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资金使用单位

全年预算数
（A）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234.4 56.06%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31 31.38%
地方资金 109.4 0.00%
其他资金 494 100.00%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下达及时性

拨付合规性

使用规范性

执行准确性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1 1 正在实施，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4 4 正在实施，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3 3 正在实施，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12 0 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

12 0 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

12 0 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

100% 100%

0% 0% 项目均未完工，正在实施中

生态效
益指标

100% 0% 项目均未完工，正在实施中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90% ≥95% 项目均未完工，正在实施中

资金管理情况

资金投入情况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群众满意度

绩效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时效指
标

微风风速计（数量：部）

便携式多参数气体检测仪（数量：台）

开工率

完工率

减少污染物排放

三级指标

指标1：有机废气蓄热式热力焚烧炉
RTO

指标2：废气石蜡回收、水吸收塔

指标3：碱洗塔、水除雾塔

手持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数量：套

100%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支持自治区及盟市开展VOCs、颗粒物
深度治理，各类便携式检测设备全面
覆盖生态环境执法监测，进一步巩固
改善自治区大气生态环境质量

我市专项资金全部用于工业污染治理、能力建设两个方面，共支持两个项目分别
为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项目，呼和浩特市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执法能力建设项目。其中，内蒙古
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项目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待设备运行稳定后进行验收；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挥发性有机
物专项执法能力建设项目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

100%

100%

100%

100%

100%

198
0

494

情况说明

100%

地方主管部门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生态环境局
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

全年执行数（B)

692

呼和浩特市2023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整体绩效自评表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附件 2： 

 

呼和浩特市 2023 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大气

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内财资环〔2023〕991号）、《内

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第二批）预算的通知》（内财资环〔2023〕1530号），2023

年自治区下达我市中央专项资金 631 万元，用于内蒙古金达

威药业有限公司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项目，呼和

浩特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执法

能力建设项目。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 

2023 年投入项目年度资金总额为 1234.4 万元，全年执

行数为 692万元，执行率为 56.05%，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31

万元，全年执行数为 198 万元，执行率为 31.37%；地方资金

109.4万元，执行率为 0%；企业自筹资金 494万元，执行率

为 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分配科学性：2022 年，我局制定了《呼和浩特市生态环

境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内部管理规程及资金管理



办法（试行）》（呼环通〔2022〕211 号），并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专项资金分配及管理。由项目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中央

环保项目库内项目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项目提交局党组会

审议，党组会通过后报请市政府，经市政府批复后进行对项

目资金的分配。整体而言完成情况为 100%。 

下达及时性：按照专项资金分配流程将专项资金分配到

位。该指标完成情况为 100%。  

拨付合规性：我市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

支付资金，完成情况为 100%。 

使用规范性：项目资金分配均为项目储备库内项目，相

关工作按照实施方案开展，项目总体实施进展情况较好。完

成情况为 100%。 

执行准确性：完全按照上级下达预算安排金额执行，完

成情况为 100%。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为提高中央专项资金使用效率，按

照相关文件和上级要求，每季度在中央财政生态环保专项资

金项目管理系统填报项目进展和资金执行情况，并不定期向

实施单位下发督办函，要求实施单位尽快实施项目，提高专

项资金执行率，确保专项资金尽快发挥相应的环境效益。完

成情况为 100%。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2023年专项资金已全部到达市、县

财政，完成情况为 100%。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市专项资金全部用于工业污染治理、能力建设两个方

面，共支持两个项目分别为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挥发

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项目，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执法能力建设项目。其中，

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

项目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待设备运行稳定后进行验收；呼

和浩特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执

法能力建设项目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有机废气蓄热式热力焚烧炉 RTO1 套，废气石

蜡回收、水吸收塔 4 套，碱洗塔、水除雾塔 3套；手持式挥

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12套，微风风速计 12套，便携式多参

数气体检测仪 12套。 

时效指标：目前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挥发性有机

物（VOCs）综合治理项目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待设备运行

稳定后进行验收；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挥

发性有机物专项执法能力建设项目正在组织招投标工作，待

招标完成后，完成采购。 

2．生态效益指标 

2023年，全市优良天数 292天，剔除沙尘影响后优良天数

比例 83.5%，同比下降 6.6个百分点。完成自治区考核指标。 

六项污染物浓度均达标，与 2022年同比“一平五升”，CO

平均浓度同比持平；PM2.5、PM10、SO2、NO2和 O3平均浓度同



比分别上升 24.0%、20.8%、10.0%、13.8%和 1.4%。2021 年，

氮氧化物减排 1374 吨，挥发性有机物减排 519 吨。2022 年氮

氧化物减排 794.23 吨，挥发性有机物减排 411.94吨。2023 年

氮氧化物减排 365.21吨，挥发性有机物减排 308.71吨。连续

三年完成自治区减排考核任务。 

3．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指标为 95%大于目标要求。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和公开情况 

未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呼和浩特市 2023 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整体绩

效自评表》 

 



附件3：

资金使用单
位

全年预算数
（A）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8217.89 10.5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3342 14.36%

地方资金 4875.89 0.00%

其他资金 0 -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下达及时性
存在问题：因多方面因素影响，部分专项资金未
立即下达。改进措施：按照专项资金分配流程已
于2024年1月将专项资金分配到位。

拨付合规性

使用规范性

执行准确性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年实际完成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1 0

386700 94000

100% 56%

截至目前，赛罕区乡镇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规范化建设项目已完成前期设计工作，预计3月
底开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黑河（东绕城路至
科尔沁路段）流域生态修复工程正在开展招投
标，预计3月20号左右开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哈拉沁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完成前期手续，正
在走招投标流程。黄河流域环哈素海（东侧）生
态缓冲带修复及建设工程、黄河流域环哈素海
（西侧）生态缓冲带修复及建设工程争取2024年
8月完工。

0% 0 项目均未完工，正在实施中

地方主管部门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生态环境局
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新城区分局、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
赛罕区分局、土默特左旗哈素海湿地公园管护中心、赛罕区

农牧水利局

全年执行数（B)

1916.28
资金投入情况 1916.28

0

呼和浩特市2023年度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整体绩效自评表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水污染防治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绩效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时效指标

三级指标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整治数量

水生态修复面积(m
2)

开工率

完工率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100%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支持自治区及盟市开展流域水污染
治理、水生态保护修复、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保护、进一步巩固改善自
治区水生态环境质量

我市专项资金全部用于流域水污染治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流域
水生态保护修复、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项目四个方向，共支持9个项
目分别为赛罕区乡镇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黄河流域
环哈素海（东侧）生态缓冲带修复及建设工程、黄河流域环哈素海（西
侧）生态缓冲带修复及建设工程、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哈拉沁沟生态保护与
修复工程、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黑河（东绕城路至科尔沁路段）流域生态
修复工程、呼和浩特地下水环境监测初期网络建设与评估项目、呼和浩特
市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及水源地污染风险评
估、呼和浩特市城区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地补给区环境调查与监测预警网建
设、呼和浩特市典型污染源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实施方案
。

0

情况说明

100%

资金管理情况

98%

100%

100%

100%

100%



60% 60%

0% 0%

100% 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90% 98%

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

群众满意度

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地表水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
类）比例

地表水劣V类水体降低比例



附件 4： 

 

呼和浩特市 2023 年度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水污

染防治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内财资环〔2023〕975

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水污染

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内财资环〔2022〕1514号），2023 年

自治区下达我市中央专项资金 13342 万元，用于赛罕区乡镇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黄河流域环哈素

海（东侧）生态缓冲带修复及建设工程、黄河流域环哈素海

（西侧）生态缓冲带修复及建设工程、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哈

拉沁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黑河（东

绕城路至科尔沁路段）流域生态修复工程、呼和浩特地下水

环境监测初期网络建设与评估项目、呼和浩特市金山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及水源地污染风险

评估、呼和浩特市城区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地补给区环境调查

与监测预警网建设。 

绩效目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

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内财资环〔2023〕975 号）

相关要求，绩效目标为 2023 年地表水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

Ⅲ类）比例达到 60%，地表水劣 V类水体降低比例 0，地级及

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为



100%。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 

2023 年投入项目年度资金总额为 18217.89 万元，全年

执行数为 1916.28 万元，执行率为 10.53%，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13342万元，全年执行数为 1916.28万元，执行率为 14.36%；

地方资金 4875.89 万元，执行率为 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分配科学性：2022 年，我局制定了《呼和浩特市生态环

境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内部管理规程及资金管理

办法（试行）》（呼环通〔2022〕211 号），并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专项资金分配及管理。由项目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中央

环保项目库内项目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项目提交局党组会

审议，党组会通过后报请市政府，经市政府批复后进行对项

目资金的分配。整体而言完成情况为 100%。 

下达及时性：因多方面因素影响，部分专项资金未立即

下达。改进措施：按照专项资金分配流程已于 2024 年 1 月

将专项资金分配到位。该指标完成情况为 98%。  

拨付合规性：我市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

支付资金，完成情况为 100%。 

使用规范性：项目资金分配均为项目储备库内项目，相

关工作按照实施方案开展，项目总体实施进展情况较好。完

成情况为 100%。 



执行准确性：完全按照上级下达预算安排金额执行，完

成情况为 100%。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为提高中央专项资金使用效率，按

照相关文件和上级要求，每季度在中央财政生态环保专项资

金项目管理系统填报项目进展和资金执行情况，并不定期向

实施单位下发督办函，要求实施单位尽快实施项目，提高专

项资金执行率，确保专项资金尽快发挥相应的环境效益。完

成情况为 100%。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2023年专项资金已全部到达县财政，

完成情况为 100%。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市专项资金全部用于流域水污染治理、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

估项目四个方向，共支持 9个项目分别为赛罕区乡镇农村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黄河流域环哈素海（东

侧）生态缓冲带修复及建设工程、黄河流域环哈素海（西侧）

生态缓冲带修复及建设工程、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哈拉沁沟生

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黑河（东绕城路至

科尔沁路段）流域生态修复工程、呼和浩特地下水环境监测

初期网络建设与评估项目、呼和浩特市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及水源地污染风险评估、呼和

浩特市城区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地补给区环境调查与监测预

警网建设、呼和浩特市典型污染源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



况调查评估实施方案。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整治数量目标值为 1 个，

项目水生态修复面积 386700m2，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94000m2。 

时效指标：目前黄河流域环哈素海（东侧）生态缓冲带

修复及建设工程、黄河流域环哈素海（西侧）生态缓冲带修

复及建设工程、呼和浩特地下水环境监测初期网络建设与评

估项目、呼和浩特市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下水环境状

况详细调查及水源地污染风险评估、呼和浩特市城区地下水

型饮用水源地补给区环境调查与监测预警网建设开工。项目

开工率为 55.5%。目前项目均未完工，完工率为 0。 

2．生态效益指标 

根据国家反馈“十四五”国控断面每月监测数据，2023

年 1-12月份，我市喇嘛湾、万家寨水库、浑河入黄口断面水

质年均值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Ⅱ

类标准限值要求；大黑河入黄口及三分闸前断面水质年均值

满足Ⅳ类标准限值要求。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

达到 60%，地表水劣 V 类水体降低比例 0，地级及以上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为 100%。 

3．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指标为 98%大于目标要求。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3年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项目开工率低，造成专项资



金执行率低。 

改进措施：截至目前，赛罕区乡镇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已完成前期设计工作，预计 3月底开工；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黑河（东绕城路至科尔沁路段）流域生

态修复工程正在开展招投标，预计 3 月 20 号左右开工；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哈拉沁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完成前期手

续，正在走招投标流程。黄河流域环哈素海（东侧）生态缓

冲带修复及建设工程、黄河流域环哈素海（西侧）生态缓冲

带修复及建设工程争取 2024 年 8月完工。 

四、绩效自评结果和公开情况 

未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呼和浩特市 2023 年度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整体绩效

自评表》 

 



附件5：

项目名
称

中央主
管部门

地方主
管部门

资金使用单
位

年度资金总
额

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
金

其他资金

分配科学性

下达及时性

拨付合规性

使用规范性

执行准确性

预算绩效管
理情况

支出责任履
行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全年实际完
成值

4

4

资金投
入情况
（万
元）

415

呼和浩特市2023年度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整体绩效自评表

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生态环境部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 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武川县分局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565 395.85 70.00%

按中央库内资金专项分配

395.85 95.39%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关于下达2023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呼财资环指〔2024〕3
号）》，指标文件下达30日内完成资金下达。

合规

规范

符合管理要求

各项目资金均能按合同约定执行支付，符合支付要求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从项目资金落实到到位开始280天内完成呼和浩特
市武川县的内蒙古申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块、呼
和浩特市圣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块、武川县国金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块、呼和浩特钢铁有限公司地
块4个无主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与评估工

作。

本项目已完成四个优先管控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编制
的调查报告通过了由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完
成了四个优先管控地块的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编制。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调查无主地块 4 无

《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与
评估报告》及相关检测报告

4 无

资金管
理情况

总体目
标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项目实施过程的调查、评估均能按照行业规定标准执行

数量指
标



4

调查报告已
通过验收

时效指
标

100%

成本指
标

395.85万元

生态效
益指标

提供数据和
技术支持

生态效
益指标

提供数据和
技术支持

社会效
益指标

提升

≥90%

≥90%

项目实施过程严格按照相关
标准规范进行

符合相关规范 无

项目成果通过主管部门验收 通过验收

风评报告已编制完成，但尚
未开展评审工作，下一步将
继续与管理部门沟通，尽快

完成报告评审工作

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无

按实施方案及批复计划进度
实施

100% 无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投资范围
内

565万元

绩效指
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
指标

质量指
标

≥90% 无

关闭地块土壤污染防治 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无

区域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无

地方政府土壤污染防治日常
监管工作水平

提升 无

群众满意度



附件 6： 

 

呼和浩特市 2023 年度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关于下达 2023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

（呼财资环指〔2024〕3 号）》，中央下达呼和浩特市土壤污

染防治项目预算资金 415 万元，支持 1个项目，为呼和浩特

市武川县四个优先管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与评估

项目，对纳入到我市优先监管地块名录中的 4个疑似污染地

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绩效目标是从项目资

金落实到位开始 280天内完成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内蒙古申

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块、呼和浩特市圣坤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地块、武川县国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块、呼和浩特钢铁

有限公司地块 4个无主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与评估

工作。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 

2023 年度预算资金数为 565.00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中央专项资金 415.00 万元，其他资金 0 万元。本年度资金

全年执行数 395.8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中央专项资金万

395.85 元，其他资金 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5.39%。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分配科学性：2022 年，根据财政部、自治区关于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及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相关管理办

法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

目内部管理规程（试行）》（内环办〔2022〕209号），我局

制定了《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

内部管理规程及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呼环通〔2022〕

211 号），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专项资金分配及管理。由业

务科室组成专项资金项目领导小组，通过会议对中央环保项

目库内项目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项目提交局党组会审议，

党组会通过后报请市政府，经市政府批复后进行对项目资金

的分配。 

下达及时性：《关于下达 2023 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

的通知》（呼财资环指〔2024〕3 号），》指标文件下达 30 日

内完成资金下达。  

拨付合规性：我市严格按照财政拨付制度执行，合规。 

使用规范性：使用严格按照专项管理制度执行，规范。 

执行准确性：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施工、监理、审计均能

按行业标准严格执行。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加快项目实施，提高专项资金执行

率，确保专项资金尽快发挥相应的环境效益。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各项目资金均能按合同约定执行支

付，符合支付要求。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对武川县四个优先管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

查与评估，基本掌握了四个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包括主要

特征污染物、污染程度、污染物分布情况、土壤污染风险等，

同时根据调查和评估结果，提出了四个地块的风险管控建议。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1）调查无主地块：4个。 

（2）《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与评估报告》及相关检测

报告：4个。 

2、质量指标 

（1）项目实施过程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进行：符合

相关规范。 

（2）项目成果通过主管部门验收：通过验收。 

3、时效指标 

（1）按实施方案及批复计划进度实施：100%。 

4、成本指标 

（1）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投资范围内：568.37万元 

5、生态效益指标 

（1）关闭地块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2）区域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6、社会效益指标 

（1）地方政府土壤污染防治日常监管工作水平：提升 

7、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群众满意度：≥90%。 

（2）主管部门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3年，本项目已完成四个优先管控地块的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工作，编制的调查报告通过了由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

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完成了四个优先管控地块的土壤污染风

险评估报告编制，自查未发现项目执行偏离绩效目标问题。 

项目资金目前已拨付 395.85 万元，剩余 19.15万元，项

目资金拨付率达 95.39%。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未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呼和浩特市 2023 年度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整体绩

效自评表》 



附件7：

项目名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资金使用单

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分配科学性

下达及时性

拨付合规性

使用规范性

执行准确性

预算绩效管理
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
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全年实际完
成值

1

2

50

60%

50%

5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
益指标

50.00%

生态效
益指标

100%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工程可持续性 10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90

呼和浩特市2023年度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表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生态环境部、财政部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 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武川县分局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393.9 50 12.69%

393.9 50 12.69%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按中央库内资金专项分配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农村环境整治预算的通知》，指
标文件下达30日内完成资金下达。

合规

规范

项目实施过程的调查、评估均能按照行业规定标准执行

数量指
标 完成农村综合整治行政村

个数

符合管理要求

各项目资金均能按合同约定执行支付，符合支付要求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00% 项目进行中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未完成原因及整改措施

支持国家贫困县个数 1 无

项目进行中

村容村貌整治

≥90

100%

4 项目进行中

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 完工后立即验收

按时完工率

按时开工率 100% 项目进行中
时效指
标

无

经过改造的村子污水处理
率

60% 无

按时完工率 60%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资金管理情况

总体目标完成
情况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质量指
标



附件 8： 

 

呼和浩特市 2023 年度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相关要求，近期我局对 2023 年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实施内容开展了自

评工作。本次自评工作涉及项目 2 个，涉及总投资 393.9 万

元。 

一、基本情况 

2023 年，中央下达到我局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共

393.9万元。其中，用于可镇西城丰、三圣太村实施、维修、

村容村貌整治项目资金 124.9万元；用于武川县乡村振兴项

目库内的农村环境整治类项目资金 269万元，以上项目全部

支持国家级贫困县武川县。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自评的 2 个项目共到位

资金 393.9 万元，拨付率 100%。支出经费总额为 50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12.69%。其中，三圣太村实施、维修、村容村

貌整治项目资金 124.9万元已完工；武川县乡村振兴项目库

农村环境整治类项目未开工 1个。 



（二）专项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制度制定及落实情况 

2022年，根据财政部、自治区关于大气、水、土壤、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环境监管资

金、自然生态保护资金、应对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资金相关

管理办法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项目内部管理规程（试行）》（内环办〔2022〕209 号），

我局制定了《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项目内部管理规程及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呼环通〔2022〕

211 号），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专项资金分配及管理。由业务

科室组成专项资金项目领导小组，通过会议对自治区环保项

目库内项目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项目提交局党组会审议，

党组会通过后报请市政府，经市政府批复后进行对项目资金

的分配。 

为提高中央专项资金使用效率，按照相关文件和上级要

求，每季度调度并报送项目进展和资金执行情况，并不定期

向实施单位下发督办函，要求实施单位尽快实施项目，提高

专项资金执行率，确保专项资金尽快发挥相应的环境效益。 

（三）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生态环境效益情况 

通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武川县镇村整治效

果明显，减少了农村环境污染，环境卫生质量显著提升，改

善了人居环境，有效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强度，从源头解决

垃圾分类问题，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大提高。 



三、发现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项目实施管理方面 

武川县乡村振兴项目库内的农村环境整治类项目（资金

269 万元）整合用于县乡镇振兴项目，因县乡村振兴项目的

核准及审批权属为县政府乡村振兴局，生态环境部门无力把

控，导致该专项资金所投项目涉及的招投标、施工、监理、

审计进度不能按计划执行，影响项目正常进展。 

（二）资金管理使用方面 

通过本次自评，我市 2023 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预

算执行率 12.69%，因三圣太村实施、维修、村容村貌整治项

目虽已完工，但因是节前完工，资金目前在县财政，正申请

县财政局尽快拨付。 

（三）资金管理使用方面问题整改 

1.加强项目日常监督管理，定期调度并通报专项资金项

目进展及资金执行情况。继续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充分利用

社会资源进行执纪监督，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2.督促项目所在地方财政加快资金拨付，按时配套资金，

提高资金执行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未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呼和浩特市 2023 年度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整体绩效自

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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